
 

    

    

 

关于做好第九届国家卫生健康突出贡献 

中青年专家选拔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县市卫生健康局，州属各卫生健康单位： 

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和省卫生健康委《关于组织开展第九届国

家卫生健康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选拔工作的通知》精神，现就做好

选拔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评选原则 

国家卫生健康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授予在卫生健康系统

作出突出贡献、创造出显著社会、经济效益的中青年专业人才。国

家卫生健康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的选拔按照公开、公平、公证、择

优的原则，坚持品德、知识、能力和业绩并重，以实际工作能力和

业绩为选拔依据。 

二、选拔对象及条件 

（一）选拔对象必须热爱党、热爱祖国、热爱人民，拥护社会

主义，具有良好政治品德、职业道德、社会公德和家庭美德，遵纪

守法，学风和医风正派，模范履行岗位职责，具有改革、进取、创

新、奉献精神。 

（二）选拔对象为在卫生健康系统内从事医疗、预防、保健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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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研及中医等领域工作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或管理人员。选拔对象

一般应为大学本科以上学历，一般应具有研究员、教授、主任医师

或同等职称，年龄在 55 周岁（含 55 岁）以下，即为 1964 年 7 月

1 日（含）以后出生，同时还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： 

1.在医学实践和理论研究中，学术造诣高深，取得创造性研究

成果，具有重要科学价值和应用前景，达到国内先进水平。获得国

家级奖励项目，并为主要完成者；获省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的前

两名主要完成者，或二等奖的第一完成者；获奖等级略低者，需多

次获奖。在国内外有影响力的刊物上发表论文。 

2.长期在医疗卫生一线工作，技术精湛，能成功诊治疑难、危

重病症，并得到国内同行公认；在公共卫生领域成绩突出，社会影

响大，并得到国内同行公认；在全科医学领域做出突出贡献获取得

重大成果，得到国内同行公认。 

3.在医药卫生方面，技术或成果填补了省级以上本专业空白，

并得到推广，具有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，在国内同行中享有

较高声誉。 

4.在卫生事业管理工作中，能根据国家医药卫生改革政策，首

创或推广、应用现代化管理方法，有重大改革和创新，经实践检验，

能够取得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，在国内同行业中处于领先地

位。 

5.在人口和计划生育及社会科学领域取得富有创见性的研究

成果，丰富和拓展了学科的理论，对该学科或相关学科的发展产生

较大推动作用，或在该领域的实际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，得到国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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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行公认。获得省部级及以上社会科学成果奖的主要完成人。 

三、推荐程序 

（一）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、择优原则，增强推荐工作的透

明度，各单位对推荐的申报人应当在本单位范围内征求意见并公

示，公示时间为 5 个工作日。 

（二）严格按照自下而上、逐级推荐、择优评选的方式进行推

荐。推荐单位要对申报人的资格条件、申报材料进行审核，并组织

同行专家进行评议，对符合标准条件的申报人经县市卫生健康局审

核后，报州卫生健康委。报送的申报人材料，特别是对申报人成就、

贡献的介绍和评价，必须依据充分，如实评价。各单位纪检监察部

门按照管理权限，对申报人进行审核。 

（三）州卫生健康委对各县市各单位推荐的申报人进行初选，

组织专家评议，将符合标准条件的申报人排序上报省卫生健康委。 

四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各县市各单位要注重从卫生健康系统第一线的专业技术

人员中推荐人选。 

（二）州卫生健康委完成推荐选拔工作后，将通知各县市各单

位组织申报人于 2019 年 11 月 8 日前登录中国卫生人才网（网址：

http://www.21wecan.com），使用国家卫生健康突出贡献中青年专

家选拔申报系统在线填写、提交并打印《国家卫生健康突出中青年

专家申报表》（附件 2，以下简称申报表）、《国家卫生健康突出

中青年专家推荐表》（附件 2，以下简称推荐表）。纸质材料经单

位审核并盖章后报州卫生健康委。申报人要对材料的真实性负责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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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认信息无误后请签署确认函。各单位要认真审核，确保报材料与

在线提交材料一致。 

（三）申报人在线填写现从事专业和申报专业组时，请对照《国

家卫生健康突出贡献中青年专业选拔申报学科目录》（附件 2）选

择相应或相近专业。 

（四）需要提交的申报材料包括：推荐报告一式 2 份，内容包

括推荐程序、专家评议、公示情况、单位审核意见、单位联系人及

联系电话等；《申报表》《推荐表》各一式 3 份；附件材料 2 套，

包括《申报表》中所填写的信息均要求提供文字材料的复印件（标

明本人姓名、单位及主要贡献的有关段落）。 

（五）《第九届国家卫生健康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推荐人选情

况表》（附件 1）于 2019 年 10 月 30 日前报送州卫生健康委人事

科。申报材料于 2019 年 11 月 10 日前报送，逾期不予受理。 

联系人：李红，电话：3389387，电子邮箱：wsjrs@163.com 

 

附件：1.第九届国家卫生健康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推荐人选情

况表 

2.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组织开展第九届国家卫生健康

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选拔工作的通知 

 

 

楚雄彝族自治州卫生健康委员会 

2019 年 10 月 18 日 


